附件1

互联网物流平台企业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试点申请表
	纳税人名称
	XXX公司
	纳税人识别号
	9144XXXXXXXXXXXXXX  

	经营地址
	XXX
	联系电话
	XXX

	法定代表人
	XXX
	代开票岗位人员
	XXX

	国务院交管部门发文名称及文号
	XXX

	无车承运人资格证书号码
	XXX
	无车承运人经营资质有效期
	XXX

	本企业的互联网物流平台是否具备会员管理、交易撮合、运输管理等功能。(附相关说明材料)
	XXX
	本企业的互联网物流平台能否实现物流信息全流程跟踪、记录、存储、分析能力。(附相关说明材料)
	XXX

	纳税人
声明
	本单位提供的申请资料真实、完整、准确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。本单位自愿申请作为互联网物流平台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试点企业，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，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收取任何费用，接受税务机关监督。
声明人签字：XXX

	企业经办人签字：　　XXX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企业法人代表签字：　XXX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	企业盖章
　 

年　　月　　日

	以下由税务机关填写

	主管税务机关审核资料情况
	经审核纳税人所报资料及相关情况，我局认为该纳税人所报送资料齐全，符合试点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基本条件，拟同意该企业纳入互联网物流平台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试点申请，提请上级机关批示。
经办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部门负责人：　　　　　主管税务
年　月　日　　　　　　 年　月　日　　　　　　机关盖章

	区县级税务机关意见
	经办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部门负责人：　　　　　　税务
年　月　日　　　　　　 年　月　日　　　　　　 机关盖章

	地市级税务机关意见
	经办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部门负责人：　　　　　　税务
年　月　日　　　　　　 年　月　日　　　　　　 机关盖章


	省级税务机关意见
	经办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部门负责人：　　　　　　税务
年　月　日　　　　　　 年　月　日　　　　　　 机关盖章


本表一式三份，由申请人、主管税务机关、省级税务部门各留一份。
公章








